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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顶山学院政法学院院长徐
双喜说，《民法典》第二百七十一
条规定，业主对建筑物内的住宅、
经营性用房等专有部分享有所有
权，对专有部分以外的共有部分
享有共有和共同管理的权利。《民
法典》第二百八十二条明确规定，
建设单位、物业服务企业或者其
他管理人等利用业主共有部分产
生的收入，在扣除合理成本后，属
于业主共有。

“电梯间是建筑区划内的共
用设施，属于业主共有，电梯广告
收益当然归业主所有。”徐双喜表
示，建筑物区划内的道路、绿地、
公共设施，物业服务用房、占用业

主共有的道路或者其他场地用于
停放汽车的车位等都属于业主共
有，基于此衍生的有关收益都归
业主共有。

如此看来，不仅电梯广告收
入，就连建在小区公共道路上的
停车场收入，也都归业主共有。

“业主共有部分的收益问题，
之前的《物权法》是没有明确规定
的，但在司法实务中，如果有业主
起诉物业，法院基本认同收益是
归业主的，而《民法典》颁布后，有
了明确法律依据，业主维权更加
方便。”河南城建学院法学院法学
教研室主任马东丽说。

有业主提出，如果广告费归

业主，物业公司什么好处都拿不
到，他们还会不会进行招租，会不
会去做广告呢？

马东丽认为，《民法典》加强
了对业主的权利保护，如果业主
认为分一部分收益给物业，物业
会更积极地招租，避免资源闲置，
双方可以签订分成合同。如果物
业和业主在合同中对于共有部分
的收入分配有约定，以合同为准；
如没有约定，在扣除合理成本后，
共有部分的收入归业主共有。

还有业主担忧，如果物业耍
“赖皮”，业主得不到共有部分的
收入分配怎么办？

对此，马东丽建议，首先业主

要找物业商谈，并给其发律师函；
无果后，业主可以要求街道、居委
会进行调解；再不然，业主或业主
委员会可向法院提起诉讼。

有业主询问：“物业不与业主
分红收益，业主可以不缴纳物业
费吗？”

针对这一问题，马东丽认为，
可以抵扣部分物业费。“法律上有
抵消权制度，在物业服务合同中，
物业提供服务，业主缴纳相应的
费用，物业是债权人。而同时，在
物业合同实施过程中，物业分了
业主共有部分产生的广告收益，
那就意味着物业欠业主的钱，等
额部分可以抵消。”

电梯广告收入该归业主物业“赖皮”怎么办？

昨天笔者从平顶山市福彩中心获

悉，为进一步发展社会福利及社会公益事

业，壮大福彩队伍。即日起，市福彩中心

面向全市征招福利彩票投注站。

据了解，福利彩票是国家特许发行

的，发行原则是“公平、公正、公开”，发行

宗旨是“扶老、助残、救孤、济困”，发行目

的是筹集福利彩票公益金。申请人须具

备一定的条件和资格。具有我市户籍或

常住户籍，具有民事权利能力和完全民

事行为能力，具备高中以上学历，身体健

康；诚信守法、热爱福彩公益事业，具有

一定的市场营销实战经验，五年内无刑

事处罚记录，非国家公职人员或福利彩

票机构工作人员，18 周岁至 60 周岁的居

民；申请人应遵守国家相关法律法规，以

及省中心和当地福利彩票机构的管理规

定及要求，并确保聘用的本站福彩销售

员诚信守法。

本次征招投注站通过网上报名，申请

者登录河南福彩网（http://www.henanfu-

cai.com），认真阅读招募投注站公告、暂行

管理规定及其他注意事项，同意以上各项

规定的方可提出申请。申请人按照网站

提示进入福彩投注站申请系统，根据系统

提示填写申请信息。申请人应如实填报

个人身份证等资料，一个申请人只可申请

报名一次，设立一个投注站。也可拨打市

福 利 彩 票 中 心 电 话 询 问 详 情 ，电 话 ：

0375—4976737。

（丁进阳）

想做公益事业就来报名吧

市福彩中心面向全市征招福利彩票投注站

小区电梯广告收益
业主人人有份
物业“赖皮”不给咋办？律师详细支招

□本报记者 邢晓蕊 文/图

从小区大门，到小区内设置的灯箱、广告栏，还
有电梯间……很多市民发现，五花八门的广告悄然
出现在自家小区，占据着越来越多的公共面积。理
所当然地，这些广告收入都进了物业公司的腰包。
作为业主，似乎没有人提出异议。

《民法典》明确规定：小区电梯广告等公共收益，
业主人人有份。

一石激起千层浪，很多市民开始关注自家小区
里的广告以及广告收入的归属问题。

“我们这里的住宅楼都快被
广告包围了。”6月14日上午，居
住在市区开源路鹰城世贸广场
高层住宅楼的马女士说，“每天
一进入小区就能看到很多广
告，而且广告经常更换，让人眼

花缭乱。”
来到该小区，只见大门上、

通往电梯的走廊以及电梯里，都
被广告占满。减肥瘦身、婚纱摄
影、瑜伽、美容、服装、美食……
各式各样的广告让人目不暇

接。尤其夸张的是，其中一部电
梯里居然安装了6块广告牌。

在金域蓝湾、康达·彩虹小
区、华诚大厦、东城国际等小区
都能看到广告的身影，这些广告
大都集中在小区大门上和电梯

间里，有的连电梯门、一楼大厅
的墙壁上都贴着广告。

在佳田国际大厦、华诚大厦
等小区，电梯间里面不仅有框架
广告，还有LED屏滚动播放的视
频广告。

小区广告遍地开花一部电梯内6块广告

“小区广告收入多少，我们
真不清楚，但应该不是小数目。”
马女士说。

采访中，很多市民表示，小
区虽然设有广告灯箱、电梯广告
等，但是很少有业主关注广告收
入的问题，物业公司更不会主动
告知。

“我一直以为电梯广告的收

入归物业公司呢。”家住亚丁湾
的吴先生说，物业从没有公开告
知业主电梯广告如何收费、收入
多少。

电梯广告如何收费？据市
区一家物业公司的相关负责人
张先生透露，电梯广告通常按月
出租或按年出租，一个电梯广告
位的月租费 150 元至 200 元不

等。“这些广告收入虽然没有告
知业主，但通常都用在了电梯的
维护、保养以及小区绿化等方
面。”张先生说。

经了解，我市很多小区的广
告位都由不同的广告公司承包，
广告公司会和小区物业公司签
订合同，缴纳费用。一家广告公
司的李先生表示，15秒的电梯电

视广告每月收费约60元，电梯内
的灯箱广告一周50元左右。

“电梯广告位的招商、出租
等，物业公司从未征求过业主的
意见，更别提把租金分给我们
了。”家住矿工路中段的范先生
说，“《民法典》出台得很及时，
以后我们就可以找物业要广告
费了。”

小区广告收入多少 业主大都不知情

电梯里的广告


